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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红酒产生误解
员工离职索要赔偿

在公司成立前， 雷其雨即与
老板张某一起工作。 公司于2020
年1月14日成立后， 他担任公司
下属店长职务。 在职期间， 双方
未签订劳动合同， 亦未缴纳社会
保险。 2020年6月3日， 雷其雨离
职。 公司主张其系自行离职， 他
则主张被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无
故辞退。

公司称， 其曾授权雷其雨从
公司拿走30瓶红酒用于会员招
募， 顾客通过扫描公司特定的二
维码成为会员后免费赠送一瓶红
酒， 这是公司积累客户的一种营
销方式。 而雷其雨没有将公司特
定的二维码出示给顾客扫描， 而
是违规向顾客出示其自己的二维
码， 与顾客添加微信好友并免费
赠送红酒。

公司认为， 雷其雨的行为不
是在为公司积累客户， 而是为自
己积累客户。 该行为不但违反公
司的规章制度， 更侵害了公司的
财产权益。 为此， 公司在与雷其
雨交涉中， 多次指出了其违规行
为， 要求其将30瓶红酒的折价款
归还公司。

雷其雨不认可公司的主张，
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由，
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申请，
请求裁决公司对他进行赔偿并支
付被拖欠的工资、 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等。 公司亦申请
仲裁， 要求他返还30瓶红酒销售
款11970元。

仲裁庭审中， 公司提交微信
聊天记录， 证明公司曾经提出与
雷其雨签订劳动合同， 但他称相
信公司不签合同， 之后因发生新
冠肺炎疫情没法签订合同 。 此
外 ， 雷其雨经常迟到早退 ， 仅
2020年3月和4月就有20多天没来
公司 ， 来的天数里有80%迟到 。
雷其雨称， 因疫情严重， 他虽有

20天没去公司， 但在家参加公司
培训、 办公。

经询问， 双方均认可会员招
募是用手机号注册会员才赠送红
酒， 门店推广不用注册会员。 依
据查明的案情， 仲裁裁决公司支
付雷其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6000元、 2020年5月10日至6月
3日工资3760元、 2020年2月14日
至6月3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差额21862.07元。

员工询问工资标准
老板给予简短答复

公司不同意仲裁裁决， 诉至
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庭审时， 公司为证
明2020年3月6日至4月23日雷其
雨长期旷工， 提交该期间体温检
测登记台账。 雷其雨辩称， 他到
店上班了， 有时候测体温没有登
记。 此外， 公司提交员工手册，
证明雷其雨存在违纪行为。 雷其
雨称， 他从未见到过该手册。 公
司称该手册是一家网站的手册，
公司是该网站加盟商， 故适用该
手册。

雷其雨为证明其月工资6000
元 ， 提交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
稿， 其上载明三段对话： “其一
是雷其雨问： ……您说给我定的
工资是一个月6000元。 张某答 ：
嗯。 其二是雷其雨问： ……您说
那个网站定的是一个月6000元钱
工资然后加提成。 张某回答： 没
有 。 网站就告诉我说 3000多元
钱。 ……6000元钱， ……是按50
天算的。 其三是雷其雨问： ……
您不是也按每个月6000元给我发
的吗？ 张某回答： 对。”

公司对该录音的真实性认
可， 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 称张
某说了雷其雨是每月3000元的工
资， 也说了6000元是按50天计算
的。

公司为证明其公司支付给雷
其雨的6000元是2019年11月10日

至2020年1月14日的劳务费用 ，
提交张某与雷其雨微信聊天截图
6张。 雷其雨对该证据的真实性
认可， 但称其在电话里问张某以
后工资是不是每月按6000元算 ，
张某说是。

公司称， 雷其雨向公司借款
30700元 ， 不 包 括 已 付 的 现 金
6000元， 雷其雨还了3000元， 尚
欠借款27700元， 其同意抵扣4个
月20天的工资14000元 。 雷其雨
认可该事实， 但称其不同意按每
个月3000元计算工资， 同意按每
个月6000元计算工资， 同意用借
款抵扣工资。

公司构成违法解聘
被判支付经济赔偿

雷其雨为证明公司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 提交他与张某的微信
聊天截图。 其上载明， 张某说：
“你再走我也不会追了， 缘分尽
了。 雷其雨说： 酒是酒的事儿，
工资是工资的事儿， 咱别混淆。
张 某 说 ： 尽 快 来 公 司 把 后 续
手 续 办了 ， 交接还没做呢 。 雷
其雨说： 后续什么手续？ 交接什
么？ 张某说： 签一个离职原因。
雷其雨说： 离职原因， 您比我清
楚， 是您把我开除的。 张某说：
为什么开除你我已经说的很清楚
了。 你多次违反店长手册规定，
屡次提醒不改 ， 迫使我作出决
定。”

一审法院认为， 关于返还30
瓶红酒价款问题。 公司称雷其雨
知道30瓶红酒是用于做会员招
募， 而不是门店推广， 顾客需注
册公司的会员才能赠送红酒。 雷
其雨对此不认可， 称其当时和张
文浩协商30瓶红酒用于做门店推
广活动， 顾客只需分享到朋友圈
就可以赠送。 公司提交的照片、
微信截图， 足以证明其公司主张
的事实， 但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
曾约定如顾客不添加其公司微信
则雷其雨需返还红酒价款， 故公

司要求雷其雨返还30瓶红酒价款
的请求， 不予支持。

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
金的问题， 雷其雨主张其被公司
无故辞退。 公司主张其系自行离
职 。 根据雷其雨提交的微信截
图， 张某称 “缘分尽了” “你不
用再来了” “为什么开除你我已
经说的很清楚了”， 这些证据足
以证明公司将雷其雨辞退。 由于
公司未就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性
进行举证， 故属于违法辞退， 对
公司无需支付赔偿金的请求， 一
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工资支付问题， 用人单
位应对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和工资
支付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雷其雨
主张其月工资为6000元， 并提交
其与张某的录音予以佐证。 录音
中， 雷其雨说 “您说给我定的工
资是一个月6000元”， 张文浩说
“嗯”。 雷其雨说 “您不是也按每
个月6000元给我发的吗？” 张某
说 “对”。 据此， 一审法院认定
雷其雨月工资标准为6000元。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应
当支付雷其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6000元、 相应期间工资差
额1817.24元 、 未签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差额21862.07元， 各项
合计29679.31元。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称张某回答的 “嗯” “对” 是
在 其 不 堪 忍 受 雷 其 雨 不 断 骚
扰 的 情况下 ， 出于礼貌给出的
应付性的答复， 并非对雷其雨所
主张的内容的肯定。 况且， 雷其
雨在工作期间总是以各种理由向
公司借款， 公司问题用其工资来
抵销借款， 并没有向其发放过工
资。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在仲裁
期间主张雷其雨月工资标准为
2200元， 一审期间又主张其底薪
2200元， 之后涨到3000元， 鉴于
原审认定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
确， 故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
原判。

员工讨要月薪标准主张获法院支持 编辑同志：
我是公司的小车司机，

平时由公司领导安排具体行
程。半年前，领导让我去外地
接人，我按惯例径自前往。期
间，因遭遇交通事故而致残。
交警部门认定， 对方司机负
主要责任。 鉴于公司没有为
我办理工伤保险， 我曾要求
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责
任。但公司提出，我外出所接
之人系公司领导的亲属，并
非为公司服务， 因而不构成
工伤。

请问： 在我并不知情的
情况下 ， 公司的理由成立
吗？

读者：胡丽丽

胡丽丽读者：
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

即你已构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

条第（五）项规定：“因工外出
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
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
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四条第（四）项
规定，“其他与履行工作职责
相关， 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
域内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伤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上述规定， 能否认
定你构成工伤的关键， 在于
你所受伤害是否属于 “因工
外出期间”或“其他与履行工
作职责相关”。

对于前者，《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执行 〈工伤保险
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
条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
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因
工外出期间’的认定，应当考
虑职工外出是否属于用人单
位指派的因工作外出， 遭受
的事故伤害是否因工作原因
所致。 ”

对于后者， 主要是指从
事用人单位授权或者指示范
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
他劳务活动。 职工的行为超
出授权范围， 但其表现形式
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
有内在联系的，也属于后者。

结合本案， 可以发现你
此次出行没有私人目的；虽
然是办理领导的私事， 但你
是按惯例受领导指派， 且你
并不知道是为领导办理私
事； 领导是公司行为的具体
实施者， 你平时的工作内容
就是根据领导的指示、 服从
领导的安排出行， 在领导没
有说明的情况下， 你无法预
料是公事还是私事， 也没有
权利、义务向领导核实。正因
为如此，你应当视为“因工外
出期间”或与“其他与履行工
作职责相关”。

此外，《工伤保险条例》
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
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
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
济补偿，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
业康复， 分散用人单位的工
伤风险，制定本条例”。 即基
于作为社会保障类法规的基
本原则就是保护弱者、 救济
权益， 在工伤认定的司法审
查上， 如果不违反法律的禁
止性规定， 则应充分体现工
伤保险的保障功能。

颜梅生 法官

受领导指派接其亲属
遇事故是否构成工伤？

近日， 宋静宁等21人向本报
咨询说， 他们所在的A公司为了
逃避债务， 不承担支付欠薪的责
任， 偷偷将公司财产以明显低于
市场的价格转让给B公司， 从而
导致A公司成为 “空壳 ”，无法向
他们支付被拖欠半年的欠薪。

他们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员工应该怎么办？

法律分析
宋静宁等员工可以诉请法院

确认A、B公司之间的转让合同无

效或者予以撤销，然后，讨回自己
的欠薪。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
第五百三十九条分别规定：“行为
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
让财产、 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
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
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该情形的， 债权人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

本案中 ，A、B公司之间的转
让合同， 恰恰具备上述法规规定
的要件：

一方面， 恶意串通是指当事
人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 相互
勾结，恶意通谋。 而A公司将股权
转让给B公司正是为了逃避支付
包括工资在内的债务，即是“以损
害他人利益为目的”的恶意通谋。
从这一角度上看， 宋静宁等员工
有权请求法院确认A、B公司之间
的转让合同从一开始时起便没有
法律效力。 另一方面，A公司的转

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 且已导
致无法向你们兑现欠薪，B公司则
明知而为之。从这一角度上看，宋
静宁等员工有权请求法院撤销A、
B公司之间的转让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
五百四十一条规定：“撤销权自债
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自债务人的
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
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因此，
宋静宁等员工应当遵从这个时间
规定。 颜东岳 法官

公司低价转让财产变成“空壳”，员工欠薪如何讨要？

老板以“嗯”“对”回答员工提问，是礼貌性应付还是肯定答复？

“我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最不像劳动关系。 在职期间， 既没签劳动合同， 也不发工资、 不记考勤、 不缴社保。 可是，
公司仍以违反 《店长手册》 规定为由将我辞退。” 雷其雨 （化名） 说，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他要求公司按照其应得工资标
准计算赔偿数额但被拒绝。

雷其雨提交的录音显示， 针对他提出的月6000元的工资标准， 公司老板张某一直以 “嗯” “对” 作答， 因此， 他认为
这是一种肯定性答复， 该标准应作为计算工资差额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标准的依据。 公司则认为， 这是老板不胜其扰
时作出的应付性的礼貌性回复， 不是对该工资标准的肯定。

法院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和工资支付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雷其雨主张其月工资为
6000元并提交录音予以佐证， 公司对此仅提出否定意见却没有证据证明， 故采信雷其雨的主张。 结合查明的案情， 判决公
司支付雷其雨工资差额、 赔偿金等2.9万余元。 1月5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对此维持。


